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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遲刊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經審核年度業績公佈及

(2)刊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未經審核年度業績公佈日期

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
者，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近期為對抗冠狀病毒(COVID-19）的爆發而實施出行限
制，影響及延遲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的申報及審核程
序，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年度業績的刊發及寄發不可避
免地需要延遲。

然而，為盡量減小本公司股份交易的中斷，同時確保本公司股東及公眾獲悉本集團的業
務營運及財務狀況，董事會決定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五）刊發本公司截至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年度業績公佈。

謹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一日（星期三）的公佈，內容有關董事會議日期
（即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以考慮及通過（其中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及建議派發末期股息（如有）。

倘中國應對COVID-19的相關出行限制措施解除，預期核數師的審計工作將會於可行情況
下盡快恢復。本公司將於可行情況下盡快刊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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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核年度業績公佈。本公司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適時刊發進
一步公佈。

承董事會命
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劉錦蘭

中國上海，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劉錦蘭先生、劉祥先生、陶進祥先生及張宇曉
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顧福身先生、William John Sharp先生及許春華女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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